
注意事項請詳閱線上公布之資料 

證照(獎勵)申請學生介面說明 

一、校務系統登入→登錄→教務登錄作業→證照登錄(new) 

 
 
 
 
 
 
 
二、請詳閱申請注意事項後，輸入相關資料 

 

(一)先輸入關鍵字再按「關鍵查詢」，並點選「證照清

單」。 

(二)點選「發照日期」：若無發照日期則填考照日期。 

(三)輸入證照字號： 



1. 證照字號若有文字，務必全部輸入。 

2. 語文證照若無證照字號，請填准考證號碼。 

(四)點選「申請類別」： 

課程抵免 語言證照之抵免與獎勵，僅能擇一申請。 

證照獎勵 請參閱當學年度公告之獎勵清冊。 

E1311 符合各系E1311之證照。 

★不管申請何種類別皆會納入 1311 資料庫 

★已通過審核案件，無法更改申請類別！ 

 (五)照片上傳：選擇檔案(限JPG檔) 

◎ 證照上無發(考)照日者，請將考試日證明文件掃描上傳。 

(六)確定無誤後，按「送出」。 

(七)審核流程：所屬系所→課務組→註冊組(抵免才有)→結 

束。 

(八)申請畫面最下方，查詢該筆申請資料之關卡可看「單 

位」欄位，「狀態」可得知目前審核狀態結果。 

注意： 

1.申請後請隨時至系統查詢審核狀態，以免錯過系統開放時

間。 

2.若單位/狀態=>系所/審核中，仍可自行按抽回修改後重新輸

入資料，已審核案件無法自行修改。 

3.狀態為「退件」，請按退回刪除後，重新輸入資料後送出。 


